
□见习记者 陈友敏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

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三中

院） 对非法获取 《新斗罗大陆》 源

代码， 架设私服发展玩家一案作出

终审裁定， 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以

侵犯著作权罪判处被告人郑某钦、

郑某龙、 吴某威有期徒刑 1 年 9 个

月至 3年不等， 以销售侵权复制品

罪判处被告人朱某恩有期徒刑 8 个

月， 均并处罚金。

购买游戏源代码， 架

设游戏私服

2020 年 12 月， 被告人朱某恩

未经权利人许可， 以营利为目的，

向被告人郑某钦出售 《新斗罗大

陆》 游戏源代码， 并收取钱款共计

17.5 万元。 2021 年 1 月起， 被告

人郑某钦未经权利人许可， 以营利

为目的， 利用从被告人朱某恩处购

买的 《新斗罗大陆》 游戏源代码，

租用服务器并聘请技术人员架设

《新斗罗大陆》 游戏私服， 并通过

网络推广， 发展私服代理收取玩家

充值款。

同年 4月起， 被告人吴某威负

责涉案游戏私服的维护、 更新等技

术工作。 2021 年 3 月起， 被告人

郑某龙成为被告人郑某钦的 《新斗

罗大陆》 游戏私服代理。 同年 5 月

起， 被告人郑某钦开始经营新的

《新斗罗大陆》 私服游戏， 其负责

联系技术、 维护游戏、 后台充值，

被告人郑某龙负责对新私服游戏进

行宣传、 参与活动策划、 维护代理

等。 经审计， 至案发， 共发展私服

注册玩家 15000余人。

2021 年 6 月 9 日、 7 月 7 日，

公安机关抓获 4名被告人， 并于各

被告人处查扣相关手机、 电脑机箱

等设备若干。

一审法院经审理， 以侵犯著

作权罪判处被告人郑某钦、 郑某

龙、 吴某威有期徒刑 1年 9 个月至

3 年不等， 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判

处被告人朱某恩有期徒刑 8 个月，

均并处罚金。

一审判决后， 郑某龙不服， 向

上海三中院提出上诉。 郑某龙及其

辩护人均对原判主从犯的认定及量

刑提出异议， 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

郑某龙从轻减轻处罚。

上海三中院维护一审

法院判决

上海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上诉

人郑某龙、 原审被告人郑某钦、 吴

某威结伙， 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

作权人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

传播计算机软件作品， 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 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

作权罪； 原审被告人朱某恩以营利

为目的， 明知系侵权复制品仍予以

销售，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其行为

已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依法均

应予惩处。

在共同犯罪中， 郑某钦、 郑某

龙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 应当按照

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 吴某威

起次要、 辅助作用， 系从犯， 应当

减轻处罚。 四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 可以从轻

处罚。 郑某钦、 朱某恩、 吴某威自

愿认罪认罚，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郑某钦、 郑某龙、 朱某恩退出了部

分罚金， 吴某威退出了违法所得并

认缴了罚金， 均可以酌情从轻处

罚。

经查， 相关微信聊天、 QQ 聊

天记录截图、 微信和支付宝转账记

录、 《审计报告》 以及郑某钦、 郑

某龙、 吴某威的供述等证据证实，

2021 年 5 月起， 郑某钦开始运营

新的 《新斗罗大陆》 私服游戏后，

曾作为私服代理的郑某龙与郑某钦

共同运营新的私服游戏。 其中， 郑

某龙负责新私服游戏的宣传、 活动

策划、 维护代理， 其还支付过游戏

服务器的租赁费、 寻找安排技术人员

对涉案私服游戏进行更新。

另结合郑某龙在庭审中的供述，

其在新私服游戏运营后已发展维护多

名私服代理， 后台权限从先前的推广

奖励扩展至为玩家充值， 所得收益扣

除给代理的钱款外， 基本与郑某钦的

收益相当。

因此， 郑某钦与郑某龙在此期间

的共同犯罪中， 郑某龙所起作用较为

积极， 并非处于辅助从属地位， 故不

应认定为从犯。 原判结合郑某龙的犯

罪事实、 法定酌定情节， 并在综合考

量同案犯郑某钦的犯罪事实、 法定以

及酌定、 从宽情节的基础上， 所作出

的量刑并无明显不当， 故上诉人郑某

龙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

见， 不予采纳。

综上， 一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适用法律正

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合法， 上海

三中院遂作出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的

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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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游戏源代码 架设私服发展玩家
四人被判刑并处罚金，二审维持原判

上海法治报社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

是上海唯一一份以宣传法治新闻、 提供法律

服务为主的专业类报纸。

上海法治报社根据事业发展需要， 现

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具体公告如下：

一、 招聘岗位

● 新媒体视频编辑

招聘人数： 1名

岗位描述：

1、 负责微电影、 宣传片、 短视频脚本

以及分镜脚本的策划、 撰写；

2、 组织视频的拍摄， 掌握基本的拍摄

技巧和表达， 能充分与摄影师沟通；

3、 利用后期软件， 剪辑出符合预期效

果的视频；

4、 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把控视频制

作的全过程， 及时处理突发状况；

5、 独立策划选题， 有创意， 能与其他

人员配合完成日常视频任务。

应聘条件：

1、 本科及以上学历， 影视编导、 传媒

等相关专业 （有相关经验的可放宽至大专）；

2、 能独立完成所需视频的前期规划和

脚本策划， 熟悉影像工作的全流程内容， 执

行力强；

3、 会拍摄， 掌握 Pr、 AE、 Edius 等剪

辑软件的基本使用流程， 对视频拍摄和成片

结构有整体的把控能力； 4、 思维活跃， 富

有创意， 善于沟通，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投递简历时需附上相关作品。

二、 应聘方式和时间

应聘者请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前发送电

子邮件 （个人基本信息、 教育经历、 工作经

历 、 应聘岗位 ） 至 shfzbrs@163.com， 邮件

文件名为“应聘岗位 +姓名”。

上海法治报社招聘公告

恋爱期间赠与女方巨资

情断后诉讼“不当得利”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高强与杜晓琳原本是

一对情比金坚的“异地恋人”， 但

两年的恋爱后， 两人还是分道扬镳

了。 谁知， 感情断了， 两人的牵绊

却未了结。 高强表示， 两年里他向

杜晓琳转账 25 万余元， 这些钱都

是以结婚为目的的。 为此， 他以不

当得利为由， 将曾经的恋人杜晓琳

告上了法院。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高强与杜晓琳是高中同学。 高

强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他的妻子

早年因故死亡。 当他与同学杜晓琳

重逢后，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尽

管两人分隔京沪两地， 但他们还是

开始了艰苦而甜蜜的“异地恋”。

2018 年元旦， 两人曾回老家举行

订婚仪式， 差点步入婚姻殿堂。 但

由于杜晓琳家提出彩礼 50 万元，

双方就金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杜晓琳说， 她为了这段感情

也付出了很多， 两年的恋爱期间，

一直由她到北京去见高强。 “几

乎所有的法定节假日还有一些双

休日， 我都会去北京。” 杜晓琳

说。

而高强则认为， 他在经济上对

这段感情付出不少。 他表示， 恋爱

期间杜晓琳多次向他索要财物。 他

为了达到与杜晓琳结婚的目的， 分

多次向杜晓琳转账累计 25.7 万元。

他还表示， 杜晓琳往返北京的路费

都是由他另行支付的。

高强表示， 两人恋爱期间， 他

给付杜晓琳的大额款项， 属于附条

件的赠与。 现双方恋爱关系已解

除， 杜晓琳取得的款项构成不当得

利， 应当返还。

杜晓琳则认为高强是为了向其

示好， 为了让她愿意持续去北京才

陆续赠与钱款， 这些钱也都在与高

强约会过程中使用完了。 在她看

来， 因高强的转账并非以结婚为目

的的赠与， 不构成不当得利。

法院审理后认为， 高强向杜

晓琳所作给付， 因恋爱关系而发

生。 其中恋爱之初的给付， 是交

往过程中高强为表达、 维系、 发

展感情自主所作， 属一般赠与行

为而不具有婚约财产的特征。 高

强主张返还， 没有依据。 而自双

方形成将来结婚的合意之后， 虽

然在彩礼金额上存有分歧， 但高强

所作给付中除表达、 维系、 发展感

情而支出的部分外， 确也存在基于

今后结婚的认知而支出的部分。 该

部分给付因以结婚为前提， 而现双

方已解除婚约， 杜晓琳继续占有缺

乏依据， 高强主张返还， 法院予以

支持。

最终法院在综合考虑双方生活

水平、 婚约关系维持时间、 维持形

态的基础上酌情确定杜晓琳返还

10万元。 （文中均系化名）

非法获利近 200 万元

三男子制售《原神》游戏外挂被判刑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邱恒元

明知游戏外挂程序能够影响游

戏正常运行， 一伙不法人员却仍参

与或协助制售 《原神》 游戏外挂，

非法获利近 200万。 近日， 经徐汇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依法以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

息系统程序罪， 分别判处被告人周

某、 孙某、 姚某有期徒刑 4 年至 1

年 6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5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 其余涉案人员均已另

案处理。

多人勾结售卖游戏外

挂牟利

2021 年 3 月， 开发和运营游

戏 《原神》 的米哈游公司发现游戏

中出现了一种外挂。 使用该外挂的

玩家可以在游戏内实现“快速移

动” “飞天” “无敌” 等多种正常

游戏不具备的功能， 影响了游戏内

玩家之间的平衡和秩序。 许多玩家

都向公司反映， 这些使用外挂的行

为严重破坏了他们的游戏体验。

通过部分玩家提供的线索， 米

哈游公司发现了贩售该游戏外挂的

网店， 并立刻派人前往徐汇公安分

局报案。 不久后， 民警将周某、 孙

某、 姚某等人抓捕归案。 经过检察

官的讯问， 几人交代了制作并贩售

游戏外挂的犯案经过。

早在 2020 年 10 月， 周某收到

以前通过玩游戏认识的孙某发来的

消息， 称想要“搞一搞项目”。 原

来， 孙某在玩 《原神》 期间， 发现

很多玩家会反复重新开始游戏， 从

而在游戏初期抽取更好的奖励， 但

每次重新开始游戏都需要花费一定

时间观看游戏剧情。 从中嗅到“商

机” 的孙某， 便想通过贩卖看完剧

情的游戏账号牟利。 而这次找到周

某， 则是因为孙某知道他懂游戏外

挂方面的知识， 想要他开发具有

“自动指路” 功能的外挂来提高自

己看游戏剧情的效率。

为制作外挂， 周某又找到了

专门在网上倒卖游戏数据的姚某，

让他去帮忙寻找 《原神》 的游戏

数据。 但姚某给的数据并不能实

现“自动指路” 功能， 于是周某

便让孙某再去网上买外挂供姚某

解析。 最终， 周某发现这些数据可

以实现“吸怪” “无敌” “技能无

冷却” “自动拾取” “飞天” 等正

常游戏不具备的强大功能， 却始终

无法制作想要的“自动指路” 功

能。

这时， 二人觉得， 既然开发

了功能更强大的游戏外挂， 索性

也不要卖游戏账号了， 直接贩卖

外挂， 这样不仅更方便， 收益也

更高。

非法获利近200万被判

刑

同年 10 月下旬， 周某完成第

一版 《原神》 游戏外挂的开发后，

二人开始分工合作， 由周某负责对

外挂程序进行维护和修改， 孙某负

责销售。 为了寻找更多买家， 孙某

又通过网络找了刘某和王某做他的

下级代理。 下级代理向孙某购买游

戏外挂的使用额度后， 自己制作使

用外挂的天卡、 周卡， 贩售给聊天

群里找到的买家。 在收到刘某、 王

某转账的售卖款后， 孙某再与周

某、 姚某进行分赃。 经司法鉴定，

2020 年 10 月起至案发， 该团伙出

售各类外挂卡共计 4万余张， 获利

共计 199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 本案中， 周

某、 孙某、 姚某在明知游戏外挂程

序能够影响游戏正常运行的情况

下， 仍参与或协助外挂程序的制作

与销售， 非法获利共计 199 万余

元， 且侵害了网络游戏公司的经济

利益。 三人的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

三款， 情节特别严重， 应当以提供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论

处。


